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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金管理办法》

起草说明

国务院根据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七十一条制定了《证券期货行

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，即“行政

和解法规”），并要求证监会会同财政部另行制定承诺金管理和使

用的具体办法。为落实《证券法》《办法》，我们会同财政部对《行

政和解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和解金办法》）进行了修改，

形成了《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承诺金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立法背景

经国务院批准，2015 年证监会在证券期货领域试点行政和

解，制定了《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》，同时会同财政部发布了

《和解金办法》，对和解金的管理机构、管理方式、投资者赔偿、

和解金分配等程序机制作出了详细的安排。此后，证监会采用行

政和解方式处理了一些疑难复杂案件，对及时有效赔偿投资者损

失、提高行政执法效能、尽快恢复市场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，市

场总体认可。2019 年修订的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七十一条对证券

领域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作了原则规定，并明确具体办法由

国务院规定。2021 年 7 月，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关于依法从严打

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“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证券法，

加快制定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实施办法等配套法规制

度”。按照上述要求，司法部会同证监会起草了《办法》，经国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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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审议通过，现已公布。

《办法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承诺金管理和使用的具体

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另行制定。”

按照上述规定，证监会与财政部应当联合制定承诺金管理办法，

其中有关“和解金”的名称需调整为“承诺金”，同时也需要结合实

践情况对《和解金办法》作进一步调整完善。

二、立法的思路及主要内容

《和解金办法》按照经国务院批准的行政和解试点制度框架

对和解金的管理使用方式进行了规定，相关制度设计科学严谨，

总体满足实践需求。因此此次修改主要对名称等表述进行调整，

并对承诺金的管理方式进行完善，总体制度框架仍然保持不变。

《承诺金办法》共 22 条，除统一修改“和解金”等表述外，

共删减 1条（关于和解金的定义），修改 2条。主要修改内容如

下：

（一）删除关于“和解金”的定义

考虑到《办法》第十三条第二款对承诺金进行了明确定义，

即“本办法所称承诺金，是指当事人为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

而交纳的资金”，《承诺金办法》删除了原《和解金办法》第二条

关于“和解金”的定义。

（二）完善承诺金的管理方式

原《和解金办法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，“行政和解金在补偿

投资者后仍有剩余的，应当上缴国库。”从实践中达成和解的两

起案件来看，均因不存在投资者损失或者受损投资者及损失难以

确定而未赔偿投资者，全额上缴国库。为此，《承诺金办法》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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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做法予以提炼，规定“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未造成投资者损

失，或者造成的投资者损失无法认定，或者承诺金在规定期限内

赔偿投资者后仍有剩余的，投保基金公司应按照非税收入管理办

法及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相关规定，及时将承诺金上缴国

库。”（第六条）

（三）明确赔偿总额上限及当事人自行赔偿时承诺金的处理

方式

明确赔偿总额上限。在规定“投保基金公司使用承诺金赔偿

投资者的，赔偿数额原则上以投资者受到的损失为限”的基础上，

进一步规定，“赔偿总额不得超过涉及案件当事人实际交纳并用

于赔偿的承诺金”。（第十条）

为进一步鼓励促进当事人积极赔付投资者，《办法》为当事

人自行赔付投资者预留了制度空间。证监会在《证券期货行政执

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规定》中对当事人自行赔偿投资者的程序

进行了具体规定，明确当事人自行赔偿投资者的部分可以不纳入

承诺金范围，但应当提交赔偿证明。为此，《承诺金办法》与该

程序协调衔接，明确“对于当事人已经按照《证券期货行政执法

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规定》规定自行赔偿投资者的部分，投保基

金公司不再使用承诺金予以赔偿。”（第十条）

三、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

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3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征

求意见期间，市场和舆论反映总体良好，认为《承诺金办法》较

好总结了实践经验，对市场较为关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相应安

排，有利于更好发挥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制度价值。具体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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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上，集中在制度具体操作方面。我们采纳了相关意见，并对

《承诺金办法》做了相应完善。


